江苏省化工园（集中）区安全整治提升

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落实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工作方案等6个工作方案的通知》（安委办〔2022〕3号）《江苏省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苏安〔2022〕1号），有效防控化工园（集中）区（以下简称化工园区）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化工园区逐步实现“两集一低”（集中布局、集群发展、降低安全风险等级），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等级评估为牵引，坚持制度完善和项目建设“两手抓”，发挥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十有两禁”导向作用、专家服务指导作用和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建设支撑作用，完善实施“一园一策”整治提升方案，落实动态调整机制，2022年底前全省安全风险D类化工园区占比超过50%。

二、整治范围

经省政府认定公布的化工园区和化工集中区。

三、工作任务

（一）全面复核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等级。

全面贯彻落实《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工信部联原〔2021〕220号）的要求，3月30日前，全省所有化工园区对照应急管理部《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表》和“十有两禁”（“十有”，即有规划体系，有管理机构、人员、管理制度，有“四至”范围，有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有公用工程和配套功能设施，有封闭化管理，有危险化学品车辆专用停车场，有信息化平台，有化工安全技能实训基地，有消防设施（特勤站）；“两禁”，即“禁限控”目录、禁止有居民居住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标准完成自评，形成问题清单，报属地应急管理局。4月30日前，省应急管理厅组织开展全省化工园区安全风险等级复核，对安全风险评估等级复核确认为高安全风险、较高安全风险的，通报设区市人民政府，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要求，落实新、改、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管控要求（安全、环保、节能和智能化改造项目除外）。

（二）开展化工园区“十有”提升。

全省化工园区按照“一园一策”整治提升方案，开展整治提升。一是2022年底前，所有化工园区都要按照要求完善总体规划和产业规划，健全安全管理机构与管理制度，配齐配强专业安全监管人员，明确“四至”范围，划定周边土地规划安全控制线。二是各化工园区要高标准加快推进公用工程、特勤消防站、危险化学品车辆专用停车场、公共事故废水应急池等重点工程建成投用。三是加快智慧园区建设运行。严格按照《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指南（试行）》，完善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接入重大危险源企业实时监测、视频监控、人员定位、“双重预防”机制、特殊作业等数据信息，实现安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选择信息化基础较好、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化工园区，实施重大安全风险防控项目建设，建立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提升对化工园区内企业、重点场所、重大危险源安全风险管控水平。四是强化化工园区封闭化管理。对照《江苏省化工园区化工集中区封闭化建设指南（试行）》，结合化工园区特点，实行封闭化管理，规范和优化出入化工园区的人流、物流和车流行驶路径，全过程监管出入化工园区的人员、车辆、货物，防止外来输入风险，有效管控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提高化工园区事故预防和应急管理能力。五是加快推进实训基地建设。根据《化工安全技能实训基地建设指南（试行）》要求，通过自建、共建或依托重点化工企业、第三方专业机构，建设集实践教学、安全培训、专业实训、鉴定考核、资格认证等功能为一体的高水平化工安全技能实训基地。

（三）实施化工园区“两禁”整治。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指导化工园区制定完善并落实“禁限控”目录和项目安全准入条件，严格项目安全准入，严禁已淘汰的落后产能落户和进园入区，严格防控高风险产业落户化工园区，3月31日前，各化工园区将“禁限控”目录和项目安全准入条件，报设区市应急管理局；6月30日前，对园区内有居民居住、化工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防护距离不足的化工园区，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督促负责化工园区管理的当地政府制定整治方案，明确搬迁改造、危险化学品减量等防控措施并限期实施。

（四）开展专家指导服务。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对属地化工园区开展专家指导服务，推动化工园区完善实施“一园一策”整治提升方案。各设区市应急管理局要督促化工园区按照应急管理部专家指导服务发现的问题，形成“一园一策”整治方案，目标化、节点化、责任化推进整改，并组织专家进行核查。

（五）加强化工园区安全监管力量。

各设区市督促化工园区强化安全监管职责，落实落细监管执法责任，配齐配强专业执法力量，建立完善与区域发展相适应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体系。化工园区应单独设立安全监管机构，配备不少于10名专职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并配备安全总监，化工集中区配备不少于6名专职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专业监管人员配比不低于专职人员75%。确保招录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执法人员专岗专用。

（六）落实化工园区动态调整机制。

2022年底前，省应急厅组织对年初复核确认为高安全风险、较高安全风险等级的化工园区再次进行复核，仍达不到一般或较低安全风险等级的，报告省政府建议取消化工园区定位，并落实化工园区内相关企业作为重点监测点的安全风险管控各项措施。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强化统筹，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制定化工园区整治提升年度计划，明确各项任务责任分工、时间节点，统一政策要求，及时协调解决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负责管理化工园区的地方人民政府对整治提升工作负总责，落实化工园区主体责任，制定支持政策，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加强引导支持。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支持有条件的化工园区加大投入、完善机制，率先成为体现“两集一低”要求的整治提升示范化工园区，带动全省化工园区安全管理水平整体提升。地方人民政府要在园区规划、资金投入、监管力量、项目实施等方面加大政策措施支持力度，为化工园区整治提升创造条件。省应急管理厅将加强示范创建典型培育，总结推广经验。

（三）加强工作督导。建立化工园区整治提升月调度工作机制，每月25日前，设区市应急管理局要将当月“一园一策”整治提升工作进展情况报送省应急管理厅。各地要督促化工园区按照《化工园区安全风险评估表》和“十有两禁”标准，建立健全定期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机制，加强安全监管，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对进展缓慢、工作推动不力的地区，将开展督导检查，并进行约谈通报。



